
佳郊财发〔2023〕8号  

关于2023年会计监督检查的通知
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区机关事业社会保险经办中心：
— 1 —
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》(中办发[2023〕4号)和《黑龙江省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实施方案》(黑办发〔2023]6号)，按照《财政部关于组织地方财政部门开展2023年度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工作通知》(财监〔2023〕5号)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确定了我区2023年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对象。现将检查单位名单、检查重点内容等通知如下：
一、会计监督检查对象
1、佳木斯市郊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2、佳木斯市郊区机关事业社会保险经办中心

二、检查重点内容
聚焦行政事业单位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情况，以及“三公”经费、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相关问题。同时关注预算执行、财务管理、会计核算、预算绩效管理、内控制度建设与执行、预决算公开、工程项目建设、“三重一大”制度执行等直接或间接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财政、财务、会计等方面的违法、违纪、违规问题。

三、联系方式
联系人：王砚文
联系电话：0454-6079708     
       佳木斯市郊区财政局
        2023年8月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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